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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 *

——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李建军　韩　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金融部门在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金融行业高准入门槛和二元化所有制结构，

使得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信贷资源的配置上也存在着歧视性行

为，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合意的金融服务。金融“嫌贫爱富”

引致的金融错配、信贷资源配置低效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也在不断

发酵。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主题，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根本任务就是消除贫困。 现阶段，从全国

角度来看，2015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8%、6.2%

和 10%，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从 2010 年的 16566 万人和 17.2% 下

降到 2015 年的 5575 万人和 5.7%。县域层面上，2015 年扶贫重点县农村

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为 2893 万人和 13.7%，同比减少 756 万人和 4.8%。

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的标准，2015 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

为 287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13.19%。可见，无论从全国还是县域层面来看，

贫困状况均有所缓解，但扶贫任务依旧艰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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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仍有一定距离。好的社会需要有好的金融，好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发

挥金融功能，使所有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公平的金融服务，这样的

金融才是普惠金融。因此，探究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的作用

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层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以银行、保险为主导

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政策效应，进一步探究信息化普惠金融在改

善收入分配以及降低贫困发生率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对社会“帕累托

最优”的普惠制度设计。研究结论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但是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应仅在集中连片区和西部地区显

著。农贷精英俘获机制和金融知识匮乏，是导致银行包容无法实现减贫

的症结所在。兼顾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制度框架选择能够实现效

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

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

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构建稳定的政策目标系统。普惠金融需要政

府和市场之手的双重引导，完善制度条件，既要避免市场主导可能导致

的使命目标漂移，也要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第二，

推进普惠金融的差异化政策配比，加强正规机构对“三农”、中小企业

等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配比以及贷款坏账比率的考核，纠正现有金融体

系只注重金融密度而忽视金融密度结构地区差异引起的资源配置扭曲机

制。第三，加强金融软环境建设，普及金融教育，加强居民的金融知识

和信用意识，使弱势群体能够有效发挥金融跨期消费和风险规避的功能，

延伸金融服务边界，从而促进金融需求的有效释放。第四，大力推进信

息化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信息化普惠金融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匹配成本

及扩大网络效应，低门槛、边际成本递减以及信息化使长尾客户被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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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金融体系之中成为可能。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企业风险内控及金融消费者教育，发展信

息化普惠金融，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收入合理分配进而推进贫困减缓方面

的积极作用。


